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案情
去年10月的一天下午， 30岁

的孟建到一家商场购物。 他把轿
车开到该商场的地下二层车库 ，
停好车后便向商场电梯走去。 在
经过某停车位时， 地面上有一片
液体污物， 导致他滑倒摔伤， 满
嘴流血。 好心人赶紧找来车库管
理员， 接着商场又派两名员工将
他送到医院治疗， 经诊断为冠折
未露髓、 舌向移位。

看病就得请假 ， 为了不扣
钱， 孟建利用20天的年休假和倒
休来进行治疗和复查， 为此支付
医疗费、 挂号费、 病历复印费等
共计2万元。 当他向商场索赔时，
对方却以费用过高为由予以拒
绝 。 无奈 ， 孟建将商场告上法
院， 要求对方支付医疗费、 挂号
费、 病例复印费和误工费。

对此商场认可孟建在地下车
库因地面污物滑倒摔伤的事实，
也承认事发前他们未在此处放置
安全警示标志， 但表示此地面液
体污物是临时性突发情况， 疑似
顾客购物后在此不慎摔坏扔掉而
造成的， 但商场强调此处并非是
孟建从其车位到电梯间的必经之
路 ， 而且液体污物可以明显看
清， 加之地下车库宽度有4.5米，
所以孟建完全可以预见并通过绕
行的方式来避免受伤。 商场认为
孟建受伤是他自己的过错所致，
商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双方对液体污物存在的位置
及原告是否可以绕行避免摔伤存
在意见分歧。 为此， 他们各自提
交了现场照片， 对车库及孟建摔
伤时的客观环境予以证明。 法院
经过审理， 近日判决商场向孟建
支付医药费、 挂号费、 病历复印
费等共计1.6万元。

说法
法官介绍， 公民的合法权益

受法律保护， 而公共场所的经营
管理者应当对公共场所履行安全
保障义务。 商场对于地下车库可
能造成行人摔伤的污物应当及时
发现并清除干净， 如果不能立刻
清除， 也应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
标志， 或者派专人加在看守。 但
商场对此潜在危险源既没有及时
发现清除， 也没有设置基本的警
示标志， 又没人值守， 这违反了
公共场所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
务， 所以， 由此造成孟建受伤，
商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孟建作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在地面污
物明显可见的情况下， 也应充分
尽到其个人的安全谨慎义务， 因
此他对自己的摔伤也存在一定过
失， 应减轻商场的赔偿责任。 通
过对案件整体情况的综合分析，
法院认定孟建摔伤的法律后果由
他个人及商场共同分担， 其中商
场承担80%的主要责任， 孟建承
担20%的次要责任。

另外， 孟建采用倒休及年休
假的方式进行治疗和复查， 他所
在单位并未扣除相应的误工费，
其主张的赔偿误工费的请求因损
失并未实际发生， 所以法院没有
予以支持。

□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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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卖假药售1600赔8000

顾客购物车库摔伤
商场疏失担责八成

服减肥药身体不适 消费者诉药店侵权

案情回顾
受骗购买假减肥药
诉药店获赔偿八千

10年前， 李昕和丈夫来到北
京市密云县打拼。 近几年， 李昕
因为人到中年， 原本苗条的身材
逐渐走形， 为了减肥， 李昕尝试
了很多方法， 但最后都成了无用
功。

2014年2月14日 ， 李昕经朋
友推荐， 在家附近的药店内购买
了名为 “苦色百变平脂胶囊” 的
减肥药， 效果很好， 仅仅两周就
瘦了八斤。 一个疗程的效果让李
昕很满意， 于是， 她再次走进了
药店， 购买了五个疗程共计25盒
“苦色平脂胶囊”， 花了1400元。

然而， 减肥却并不像李昕计
划的那样顺利。 再次服用了两周
的胶囊之后， 李昕开始出现了头
晕、 恶心的症状， 并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 ， 症状越来越明显 。 之
后， 李昕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网站上进行查询， 发现药盒上
标明的批准文号是假的， 不甘心
被黑心店家蒙骗， 李昕拨打了当
地食品药品监督局的举报电话，
监管人员十分迅速的对售卖假药
的药店进行了查处， 不仅没收了
在售的假药， 还对药店进行了罚
款。

虽然药店被有关部门依法处
罚， 但自己的损失还没有得到赔
偿， 李昕在一周之后找到药店老
板索赔 ， 但被药店老板一口拒
绝， 理由是： “我卖假药， 已经
遭到了有关部门的处罚， 根本不
用再赔你了！”

维权无果， 李昕将药店诉至
法院， 要求药店退还自己购买假
药的货款共计1680元， 并十倍赔
偿自己的经济损失16800元 。 庭
审中， 药店老板表示， 自己售假
药， 已经遭到了有关国家机关的
处罚， 无需再赔偿举报人李昕，
即便需要赔偿， 也不用赔偿十倍
这么多。 此外， 药店老板表示，
自己在卖药时已经告诉李昕 “这
个药还在申请批号， 但效果十分
好”， 而李昕此时已经明知药品
不具有合法的批号， 仍旧购买，
属于知假买假， 因此没有索赔的
权利。

最终， 在法庭的调解下， 药
店老板与李昕达成了一致意见：
药店一次性赔偿李昕各项经济损
失8000元。

法官释法
假并非都能十倍索赔
维权可并诉药品代言人

2009年 6月 1日正式实施的
《食品安全法》 中， 明确规定了
如果买到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 消费者可以向生产者
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
赔偿金。 那么， 买到药品是否能
够要求上述的十倍赔偿金呢？

目前， 我们常说的药品其实
包括两种类别： 一种是用于治疗
疾病的药品， 其批准文号的标准
格式是 “国药准 （试 ） 字+1位
字母+8位数字”； 另一种是具有
保健功能的保健药， 其批准文号
的标准格式是2003年6月12日以
前由卫生部批准的 “卫食健字

（ 4位年份代码 ） 第××号 ” 和
2003年6月12日之后由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 “国食健
字G （J） +四位年份代码+四位
顺序号”。 目前， 因保健品是按
照食品进行管理， 在消费者发现
购买到假的或是不合格的保健
品， 可以按照 《食品安全法》 中
的规定， 可以在返还购买款项之
外， 要求十倍额外的赔偿金。 但
药品目前由 《药品管理法 》 管
理， 如果消费者想要赔偿， 只能
根据该法规定的 “药品的生产企
业、 经营企业、 医疗机构违反本
法规定， 给药品使用者造成损害
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的条款
或者依据 《侵权责任法》 进行索
赔 ， 而不能要求上述的十倍赔
偿。

虽然在索赔方面没有相对于
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 “十倍”
惩罚， 但相关法律对于假药的生
产者和销售者则在刑事处罚和行
政处罚方面更为严厉， 如果销售
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可能危
及他人身体健康的药品， 就有可
能构成生产假药罪或销售假药
罪， 是会受到刑罚的。

此外， 对于一些不良商家利
用明星等公众人物为自己的虚假
产品代言的， 如果购买者发现自
己购买的是假药， 那么假药的生
产者、 销售者、 广告的经营者、
广告的发布者、 广告的代言人，
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也就是
说， 购买者可以一并起诉上述责
任主体索赔， 也可以任意选择一
个或几个责任主体索赔。

一般来说， 购买的假药， 维
权者首先应当保存好购买的单据

和假药的样品， 并向当地的药品
管理机关进行举报。 因为假药通
常对人体的损伤较大， 具有很强
的社会危害性， 求助于公权力，
不仅可以让制假售假者及时受到
应有的惩罚， 也能够避免因独自
维权而可能陷入的势单力薄的困
境。 如果确实是假药， 有权机关
可依法进行查处， 其对制假售假
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可以作为购
买者日后索赔的法律证据， 而购
买者自己贸然去维权， 很有可能
打草惊蛇， 让制假售假者销毁或
转移相关的假药。

特别提醒
如何分辨药品真伪

在购买药品时， 购买者首先
需要注意的是药品的批准文号，
假药一般都是虚构的或是使用已
经废止的批准文号。 目前大众查
询药品批准文号真伪十分便利，
只需要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官方网站， 在网站首页的
“数据速查” 一栏中填入需要核
查的批准文号即可查明真伪。

若购买前不便上网查询， 购
买时一般需要仔细查看药品的包
装， 一般来说， 合格的药品外包
装字体和图案清晰， 印刷精致、
色彩均匀， 而且标准有药品的批
号、 生产日期和有效期， 而且药
品的外包装或说明书上都会清楚
的注明生产企业的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等详细信息， 以便于购
买者查询真伪。 而假药的此类信
息则十分简单。 此外， 如果发现
购买的药品出现变色、 粘连、 结
块等变质现象， 最好别购买。

��上周， 新华网关于 《江苏破获特
大制售假药案10元成本变身终极抗生
素》 的报道， 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药品安全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那么， 如何避免买到假药？ 买到假药
后该如何索赔？ 受到损害后该找谁维
权及如何维权……或许下述案例对您
有所帮助。

员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冲突 ，
单位内部发文决定开除该员工，
并将除名文件抄告相关单位。 文
中使用了过激言语对该员工个人
表现进行评价， 双方为此发生纠
纷。 法院日前作出一审判决， 认
定被告某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的行为侵害了原告何某某的名誉
权， 判令公司向原告何某某作出
书面赔礼道歉， 并将该赔礼道歉
书发送给原抄送的相关单位。

法院审理查明， 原告何某某
原系某机械有限公司职工， 2001
年底退休。 2006年4月起， 原告

一直在被告处工作。
2010年5月24日 ， 被告以原

告因工作安排与公司领导发生争
吵并撕毁张贴文件为由， 给予原
告书面严重警告， 并以原告未完
成工作任务为由， 于当年6月至7
月， 连续四次给原告严重警告。

2010年7月15日 ， 被告作出
《关于对何某某严重违纪的处理
决定》， 决定辞退原告。 该 《决
定》 使用了 “斤斤计较” “被动
工作” “屡次认错屡次不改” 等
过激词语， 对原告的工作表现进
行描述。 《决定》 作出后， 被告

将该处理决定抄送至某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和相关合作单位， 并附
带列举了27条关于原告入职后的
表现情况。 另查明， 被告与某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和某机械有限公
司均存在业务关系。 某机械有限
公司收到了被告的处理决定。

法院经审理， 最终认定被告
构成侵权， 并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人事管理必须依法

有据作出但不得侵害劳动者名
誉。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企事业

单位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
或处理决定， 当事人以其侵害名
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人
民法院不予受理。 因此， 用人单
位的内部人事管理行为受到法律
保护， 但其不应就此滥用其管理
权， 用人过程中侵害员工人格权
利的， 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案中， 被告单位公开地使
用言辞对员工个人作出不当评价
并进行传播， 丑化了劳动者的人
格， 导致劳动者名誉受损， 超越
了正常管理行为的范畴， 劳动者
有权提起诉讼。

辞退员工用语欠妥 侵犯名誉赔礼道歉 □郝绍彬


